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李某和丁某是夫妻， 2014 年 12 月， 他们开了一家公司， 不

久后， 他们用 3 万元购买了另外三家公司， 并将这三家公司包

装成了科技研发公司， 随后用 4 家公司吸引了约 1 亿元的资金。

就在投资人等着回报的时候， 警方揭开了这个骗局。 同时被揭开

的， 还有一对教授夫妇被李某、 丁某以股票投资为名骗走 1000

多万元的事实……

日前，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 诈骗罪对李某、 丁某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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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投资？ 真骗局！
4家公司一套谎言 多名投资人被“套牢”

承办此案的闵行区检察院

检察官认为，李某、丁某等人的

行为具有利诱性、社会性，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扰乱、

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且属共同犯罪。李某、丁

某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

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

规定，系主犯。

后续， 李某、 丁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 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特别

巨大， 其行为均已触犯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

六条、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

定， 涉嫌诈骗罪。

日前， 闵行区检察院以涉

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诈骗

罪对李某、 丁某提起公诉。 陈

某等人也均被提起公诉。

检察官在此也作出提醒 ，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投

资前一定要对投资产品全面了

解 ， 并且到合法合规的银行 、

保险公司进行操作， 提高警惕，

避免被骗。

一笔回报颇高的“借款”

周女士和丈夫都是本市某高校的

教授， 2014 年在机缘巧合之下， 经

人介绍认识了李某和丁某。 李某和丁

某告诉周女士夫妇， 他们有自己的公

司， 做研发项目， 而且项目中所涉及

的技术正巧与周女士夫妇的专业契

合。 几次交流后， 周女士夫妇觉得李

某和丁某的研发项目挺不错， 双方有

了进一步的交流合作。 周女士夫妇以

及他们的学生也参与过李某和丁某公

司的研发项目。

基于这些合作， 周女士夫妇对李

某和丁某很是信任。 如果不是 2017

年的那次“借款”， 周女士夫妇还一

直以为李某和丁某是专心于项目研发

的有事业心的人。

周女士第一次借钱给李某和丁某

是 2017 年 9 月， 她记得那时李某告

诉她， 她和丁某要投资一个项目， 收

益很高， 大约一个月就能获利 20%，

他们准备投入几百万元， 但是资金还

差一点不到位， 问周女士能不能借二

三十万元。

对李某的这一次求助， 周女士是

乐意帮忙的， 但毕竟这笔钱不是小数

目， 她回去和丈夫商量后， 还是同意

借钱， 将 20 万元转账到李某提供的

账户。 账户是李某的妈妈的， 周女士

也提出了疑问， 李某扯了一个自己是

某公司负责人， 收高额款项可能会影

响公司声誉的理由， 接着又以“收款

人是我妈妈， 我不可能会害她” 的说

法打消周女士夫妇的疑虑。

一个月后， 周女士没有收到还

款， 但收到了李某的 2 万元转账。

“李某说这钱是收益， 还说本金已经

转到下一期产品了， 问我本金是放在

她那里继续做， 还是要回去？” 周女

士回忆。 对于那么高回报的项目， 周

女士也很好奇， 她询问李某投资的是

什么项目？ 李某解释称， 她的公司有

基金产品， 可以买卖股票， 而且她认

识证监会的高管， 由此能得到内部消

息， 这样一来她用基金买卖股票就保

证能赚钱了。

当时周女士的思路很清晰， 她意

识到此前的 20 万元已经不是借款，

而是一种投资理财行为， 于是她想和

李某的公司签订理财合同。 然而， 李

某却表示， “内外有别”， 只有对外

部人士才签理财合同， 收益也比较

低， 内部人士是不签合同的， 账户操

作方式也与一般操作不同。

“她说内部的人都是在小盘子里

投钱炒股票的。” 周女士听了李某的

一番忽悠竟然相信了， 同意把 20 万

元继续交给他们操作。 之后， 李某又

以有额度可以投资的由头吸引周女士

夫妇投钱， 周女士夫妇就这样陆续转

账给李某 1400 多万元。 加上最初的

20 万元本金， 周女士夫妇给了李某

和丁某约 1500万元投资。

被套牢的教授夫妇

周女士夫妇虽是高校教授， 但收

入也没有那么的高， 上千万元的投资

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其中不少钱款

都是周女士夫妇听了李某的“劝说”，

贷款而来的， 甚至差一点就把房子抵

押了做投资。

一开始， 每次快到还贷的时候，

李某就会给周女士夫妇转钱还贷， 但

是到了 2019 年 6 月， 周女士夫妇有

一笔 100多万元的贷款需要还清， 李

某却掉链子了。

“其实我在 2019 年 3 月就提醒

过李某有这么一大笔贷款要还， 她还

说放心， 钱准备好了， 可是我发现她

之前几次转款已经不像最初那么及时

了。” 周女士的担心果然应验了，

2019 年 6 月的那笔贷款到期后， 李

某没有转款给他们， 理由是他们的公

司需要申请创业基金， 他们把这笔钱

拿去“通关系” 了。

周女士夫妇觉得事情不对劲， 但

眼下更着急的是得把贷款还清。 李某

拿出十几万元给周女士夫妇， 还建议

他们再去申请贷款筹钱， “他们就是

不管我们了， 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把钱

还上， 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只好

自己再申请了微粒贷、 找朋友帮忙，

终于把钱凑上还清了。”

从那以后，周女士夫妇对李某、丁

某的信任全面崩塌， 再也没有给过他

们钱，实际上他们也没有钱给了。

因为这笔贷款的问题， 周女士夫

妇开始怀疑所谓的内部消息炒股这回

事， 她要求李某证明他们的资金确实

在炒股的账户里， 李某通过微信发了

一张股票账户截图给周女士， 截图显

示账户里有 7000 多万元资产， 李某

表示账户里不止周女士夫妇的钱， 还

有其他人的钱也都在。

看到这张图， 周女士夫妇的心稍

安了一些， 但她没有注意到李某的

“神秘”。 李某发图给周女士不久， 很

快就将图片撤回了， 并表示图片不能

公开， 还让周女士也把图给删了。

因为周女士夫妇的不断催促，李

某和丁某陆续给了100多万元钱，其间

周女士夫妇也不止一次提出要把所有

钱拿出来，但李某一直用“买股票是所

有人的钱， 一旦周女士夫妇把资金抽

出，就会影响所有人的收益，所有损失

就要由周女士夫妇承担” 的说法吓唬

他们。周女士夫妇就这样被“套”住了。

直到李某和丁某被警方抓获， 他

们才还了 240多万元给周女士夫妇。

诈骗同时涉嫌非吸

李某和丁某真的把周女士夫

妇的钱用于炒股了吗？ 并没有。

到案后的李某承认骗了周女士夫

妇， 从他们那拿到的钱全都用于

公司的开销了。

李某交代， 他们的公司刚开

始时经营得还可以， 但到 2017

年， 公司资金出现了问题。 在想

办法解决缺钱困境的时候， 李某

想到了养了很久的“鱼” ———周

女士夫妇。 第一次， 李某就以短

期投资为由， 从周女士夫妇处拿

到 20 万元。 之后， 李某就以给

周女士夫妇留了额度， 一起炒股

赚钱骗他们不停追加投资。 见周

女士夫妇被“掏空” 后， 李某就

暗示他们可以贷款、 刷信用卡继

续筹集资金投资。

“他们居然也相信我了， 又

给我了几百万元， 这些钱都被我

用于公司发工资等等开销了。”

李某坦白， “后来他们催我要

钱， 我都说在盘子里拿不出来，

以各种理由推脱。”

而丁某对骗取周女士夫妇投

资的事却是各种推脱， 称自己是

事后才知道的。 但从他与李某的

微信聊天记录， 以及周女士夫妇

提供的证据来看， 丁某不但知晓

此事， 而且参与其中。 在多次与

周女士夫妇吃饭、 聊天的过程

中， 李某都与他们谈及股票投资

一事， 丁某还打配合， 使得李某

的说法听上去更具可信度。 对于

从周女士夫妇处得到的钱到底用

于何处， 丁某也是一清二楚。

其实， 被骗的不只是周女士

夫妇， 还有更多人听信了李某和

丁某的花言巧语， 投入大量款项

投资， 盼着李某和丁某的公司上

市……

今年 1 月， 有市民报案称，

某投资公司以让投资者购买公司

股权的方式从不特定的人群中非

法吸收资金， 后无法按照协议规

定兑付给投资者本利。 警方在办

案中发现， 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正

是李某和丁某， 他们有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嫌疑。

2014 年底， 李某和丁某成立

某基金投资公司。 据李某称， 他

们本是想帮别人募集资金赚取佣

金， 但在尝试后萌发自己做项目

的想法， 于是李某和丁某陆续花

3 万元买了三家公司。 “我们想

自己募集资金搞研发， 然后把公

司做上市。” 李某称， 为了研发，

他们投入太多， 资金不够， 亲戚

朋友也都借遍了， 但还是有缺

口， 于是从 2015 年起， 他们就

以转让三家公司优先股股权的名

义， 通过基金投资公司向不特定

投资人募集资金。

李某和丁某向投资者承诺，

自交割日起二至三年内， 那三家

公司会上市， 投资人可拥有上市

公司股权。 如果到期公司未能上

市，投资人也不会有损失，不但本

金会返还，还会给以10%—12%的

高额利息回报。 就这样，李某和丁

某非法募集资金约1亿元。

然而， 李某和丁某吹得花好

稻好的回报不可能实现， 因为他

们的基金投资公司营业范围并不

具有存取资金、房贷等权限，公司

的私募基金资格证是李某花钱找

中介公司办的。 李某自己都搞不

清楚什么是私募资金，如何操作。

此外， 还有入职某基金投资

公司的陈某等人也参与了募集，

均已到案。

检察官视角>>>


